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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

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2016年 10月 24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《关

于对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和监管谈话

措施的决定》（【2016】16 号）、（【2016】17 号）（以

下简称《决定》）。决定如下： 

“经查，2015年你公司参与同煤财务公司增资扩股，以

现金出资 9.7938 亿元，认缴同煤财务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6

亿元，剩余 3.7938 亿元计入资本公积，增资扩股完成后，

公司持有同煤财务公司 20%股权。对于上述事实，你公司于

2015年 6月 30日确认了营业外收入 5778.95万元；2015年

年报编制过程中对该事项会计处理进行差错更正，冲减营业

外收入 5431.12万元。上述差错更正事项，公司未能及时履

行内部决策程序及临时披露义务，造成 2015 年半年报、三

季报财务数据错误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

理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条的规

定，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、对你公司董事会秘书、

财务负责人采取监管谈话措施。” 



收到上述决定前，公司已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召开八

届五次董事会对 2015 年半年度报告、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

暨会计差错进行了审议更正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

10月 20日在在巨潮资讯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刊登

的《八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临—084）、

《2015 年半年度报告》（修订版）、《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

要》（修订版）、《2015年三季度报告全文》（修订版）、《2015

年三季度报告正文》（修订版）及《关于更正公司 2015年半

年度报告、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暨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6临-087）。 

收到上述决定后，公司高度重视，董事会秘书、财务负

责人将按时接受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监管谈话。在以后的

工作中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日常财务监管，严格落实内控制

度，切实提升规范运作水平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




